大兴区发改委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项目立项办理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本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范围内项目的立项管理，优化审批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北京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一步探索建立项目立项、监管的全链条管理机制，提高项目落地效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规划引领。项目须符合大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坚持高效便捷。规范办理流程，明确办理标准，为项目单位提供清晰、规范的指导与服务。

坚持依规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采用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三）适用范围
大兴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范围内企业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集建地项目”），适用本指导意见。

本意见所称立项办理包括核准与备案。根据《北京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8年本)》要求，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二、主要内容
（一）项目核准审查内容及程序

1.申请材料

项目单位申请核准立项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立项的请示；

（2）依法应招标的，同步提交招标方案核准的请示；

（3）有效的规划意见；

（4）有效的用地意见；

（5）项目申请报告；

（6）项目单位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公司章程、股权结构说明、资质证书、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授权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7）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2.核准时限

核准机关正式受理项目后，核准事项的承诺办理时限为9个工作日。
3.核准变更

取得核准文件的项目，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建设地点发生变更的；

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的；

项目变更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需要对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的其他重大情形。
4.核准文件有效期

项目核准文件原则上有效期为2年。

在2年期限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在2年期限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照规定向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的，项目核准文件或同意项目变更决定自动失效。
（二）项目备案审查内容及程序

1.备案内容

项目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告知项目备案机关以下相关信息：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2）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3）项目总投资额；

（4）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明。

2.备案程序

备案机关收到项目单位提交的全部备案信息后，对符合备案管理条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0.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事项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

对于提供材料不齐全的，告知项目单位补正材料，材料齐全后进行备案。

3.备案变更
项目备案后，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通过在线平台告知项目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

项目法人发生变化；
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发生重大变更；
放弃项目建设的。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审批权限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立项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汽车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立项工作。

立项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积极稳妥推进本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立项办理工作，明确审查程序，做好指导、服务工作，提高项目落地效率。

严把立项审核
核准和备案项目均须符合本区产业政策。

立项机关应重点对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总投资估算进行审查。

项目核准审查时，需同步审查项目单位股权架构中国有股份是否占主导或控股位置等情况，确认项目是否必须进行招标核准。

需要进行招标核准的项目，根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重要设备等单项金额情况，确定招标方式和组织形式。

（三）严格监督检查

立项机关应针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事中事后执法检查，重点检查项目后续手续办理、建设进度情况。检查项目招标方式、组织形式、招标公告是否按招标制度执行。
（四）遵循诚信原则

项目单位应当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项目单位以分拆项目、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核准、备案的，项目立项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核准、备案，并给予警告。

项目单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国家及北京市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意见适时修订。



